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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广东金融学院委员会文件
 

 

 

 

 

粤金院党〔2019〕2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中共广东金融学院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广东金融学院校园网 
主页新闻发布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校园网主页新闻发布工作，提升校园网络新

闻的水平和质量，《广东金融学院校园网主页新闻发布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》经学校第 165 次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广东金融学院校园网主页新闻发布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中共广东金融学院委员会 

2019 年 4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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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广东金融学院 
校园网主页新闻发布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 

为充分发挥校园网在舆论引导、形象宣传、信息传播、服

务师生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规范学校网络新闻宣传

和信息发布工作，确保校园网络新闻发布的时效性、真实性和

权威性，增强校园网络新闻的吸引力，提升校园网络新闻的水

平和质量，根据国家有关新闻及互联网管理等方面的规定，结

合学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校园网主页新闻发布应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坚持正

确的舆论导向，坚持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师生的原则，

全面及时准确地报道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新举措、新成就，展示

我校师生员工良好的精神风貌，为学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

环境。 

第二条 校园网主页新闻发布工作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，党

委宣传部归口管理并具体实施。各教学单位党政负责人和职能

部门负责人为本单位校园网主页新闻报送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负

责具体安排与实施本部门新闻宣传报道活动并审核报送的新闻

信息。 

第三条 校园网主页新闻发布根据内容性质划分为广金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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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和院部新闻等，党委宣传部根据新闻稿件的重要性、时效性、

可读性等情况选择发布的栏目。 

第四条 广金要闻主要反映学校的重点工作和重大成就，具

体发布的范围如下： 

（一）学校重要工作、重大会议、大型活动； 

（二）上级重要领导来访、来函和具有一定影响的国际交

流、校际交流； 

（三）反映学校综合实力、优势特色的工作和成果； 

（四）学校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服务社会、文化传承

创新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典型经验； 

（五）集体或个人获重要荣誉； 

（六）主流新闻媒体对学校或师生的正面报道； 

（七）校内各部门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创新工作； 

（八）学校其它重要新闻。 

第五条 院部新闻是在学校重要新闻之外及时准确报道学

校各项事业发展建设中出现的新动态和新成就，具体发布的范

围如下： 

（一）各部门的重要工作和取得的重要成绩； 

（二）校园文化建设相关活动和成绩； 

（三）展现学校校风、教风、学风建设的工作和成果； 

（四）各部门其它重要新闻。 

第六条 不能在校园网主页发布的新闻包括： 



— 4 — 

（一）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； 

（二）各项常规性、事务性工作； 

（三）与已经报道过的新闻在主体内容上重复； 

（四）内容失实或具有不确定性因素的； 

（五）报道时间严重滞后的； 

（六）涉及保密文件及保密信息； 

（七）其他不适合发布的。 

第七条 新闻采写。根据“谁主办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校园

网主页新闻由事件相关主办部门的通讯员或其他指定人员负责

采写；属于全校性重大活动的新闻稿件，原则上须由党委宣传

部会同相关部门采写，具体分工为承办部门提供活动有关新闻

素材或新闻通稿，党委宣传部负责整合各类素材并安排摄影任

务。 

第八条 新闻审核。校园网主页新闻审核根据新闻内容设置

不同的程序，由撰稿人填写投稿登记表（附件）通过校务系统

上报审核，具体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一般新闻实行“三审”制，审核程序为：各部门负

责人一审，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二审，党委宣传部分管副部长

三审后发稿； 

（二）涉及校领导讲话、指示及其他需要校领导审核内容

的新闻稿件按照以下程序审核：各部门负责人一审，党委宣传

部工作人员二审，校领导审核，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或部长



— 5 — 

审校后发稿； 

（三）学校重大活动或涉及政治题材的重要新闻，须经党

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或部长审校后发稿。 

第九条 新闻发布。党委宣传部对拟发布的新闻主要审查以

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政治正确性，是否有违反宪法、法律和公序良俗的

内容； 

（二）实质性的新闻要素是否齐全； 

（三）语句是否通顺； 

（四）查实有疑问的事项。 

党委宣传部有权根据情况对稿件进行以下处理： 

（一）对逾期报送的稿件，须有合理说明； 

（二）对言之无物、没有新闻价值的稿件，直接作退稿处

理； 

（三）对需要作修改或未按审批程序报送的稿件，应及时

发回修改，投稿人按要求修改后于次日重新报送；拒不修改的，

作退稿处理。 

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由党委宣传部负责

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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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广 东 金 融 学 院 校 园 网 主 页 新 闻 投 稿 登 记 表  

投稿部门  

撰稿人 

（手机号码） 
 撰稿日期  

审核人 

（手机号码） 
 审核日期  

校领导审核  （如无需审核可不填） 

提示： 

上表署名，文责自负，供稿部门负责人须严格把关，保证供稿

质量。 

 

××××××××××（标题为黑体二号字体） 

××××，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。××

×××××，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，××××××

××××××。××××××××××××。(正文为仿宋三号字体) 

 

广东金融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2019 年 5 月 7 日印发  


